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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国联民生保荐接受信息披露义务人江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的委托，担任其收购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一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等有关规定，持续督导期自上市公司公告收购报告书之日

起至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12个月止。

华西股份于 2025年 10月 31日披露了 2025年三季度报告，通过日常沟通和

审慎核查，结合华西股份 2025年三季度报告及其他相关公告，国联民生保荐出

具本持续督导意见。

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

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持续督导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同时本财务顾问提请投资

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发布的 2025年三季度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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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华西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指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国资办、收购人 指 江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华西集团 指 江苏华西集团有限公司

凝秀建设 指 江阴市凝秀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华士综服 指 江阴市华士镇综合服务中心

本次无偿划转 指
华士综服将其直接持有的凝秀建设 51.00%股权无偿

划转予江阴市国资办

本次收购 指

通过本次无偿划转，进而使江阴市国资办通过华西

集团和凝秀建设间接控制华西股份 38.61%的股权。

本次收购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上市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仍

为华西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江阴市国资办。

本意见 指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华西村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 2025 年第三季度持续督

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期 指 2025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9月 30日期间

《收购报告书》 指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财务顾问、国联民生保荐 指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曾用名：华英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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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收购情况概述

为加快推进澄东南智造区建设，进一步优化镇属国有资本布局，推动江阴市

澄东南智造区产业提档升级、集聚集约发展，实现资产、资源、人才有效配置和

集约化管理，发挥国有企业在澄东南智造区高质量发展和重大项目高水平建设中

的战略引导作用，江阴市人民政府对江阴市澄东南地区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重组。

由此，江阴市国资办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取得华士综服直接持有的

凝秀建设 51.00%股权，从而通过凝秀建设间接控制华西股份 82,129,483 股股份

的表决权，占华西股份总股本的 9.27%。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江阴市国资办通

过华西集团和凝秀建设间接控制华西股份合计 342,129,483股股份的表决权，占

华西股份总股本的 38.61%。

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免于发

出要约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实施过程中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情况

1、上市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6日公告《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江阴市凝秀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免于发出要约的提示

性公告》。

2、上市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1日公告《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

问报告》《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之法律意见书》《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办公室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三）本次收购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2024年 10月 17日，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江阴市国资

办登记成为凝秀建设 51%股权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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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未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上市公司的控股

股东仍为华西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江阴市国资办。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上市公司已根据

相关规定履行了与本次收购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上述标的资产收购事宜的过户

登记手续已于 2024年 10月 17日办理完成，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完成。

二、交易各方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上市公司相关公告，收购人出具了《关于保证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的承诺函》。

经查阅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并结合与收购人及上市公司的日常沟通，

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收购人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经核查，自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公告以来，收购人相关后续计划落实情况如

下：

（一）主营业务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改变或调整。

（二）上市公司（含子公司）资产及业务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合作情

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控制主体上海启澜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启澜”）将其持有的 Source

Photonics Holdings (Cayman) Limited（以下简称“索尔思光电”）556.03万股股

份以及通过 Diamond Hill, L.P.持有的 5,993.62万股股份转让给超毅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合计转让 6,549.65万股索尔思光电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20,026.8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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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本次转让完成后，上海启澜不再持有索尔思光电股份。

2025年 9月 29日，交易各方签署《协议书》，同意以 2025年 9月 30日作

为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交割日。截至目前，Diamond Hill, L.P.已收到超毅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上海启澜暂未收到全部款项（因境外投资备案手

续尚未完成）。待境外投资备案手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

此外，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同意上市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华西村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持有

的江阴市协丰棉麻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9,000万元。截至

本持续督导期末，上述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已完成。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除上述参股公司股份转让、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

事项外，上市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和业务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情况，

上市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购买或置换情况。

（三）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不存在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

更换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章程条款修改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收购人未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五）现有员工聘用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动。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不存在分红政策重大调整的情况。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发生对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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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和

深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

部控制制度。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运作，

不存在重大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

要求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无其他约定义务，收购人不存在未履行其他约

定义务的情况。

六、持续督导总结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江阴市国资办依法履行了收

购的报告和公告义务，江阴市国资办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对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的相关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收购人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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